
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 

 

根据《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

见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13〕42 号）和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

（证监会令第 95 号），为进一步加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过程监

管，现提出以下措施： 

一、中国证监会将对发行人的询价、路演过程进行抽查，发

现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路演推介过程中使用除招股意向书等公

开信息以外的发行人其他信息的，中止其发行，并依据相关规定

对发行人、主承销商采取监管措施。涉嫌违法违规的，依法处理。 

二、如拟定的发行价格（或发行价格区间上限）对应的市盈

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

应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（以下简称风

险公告），每周至少发布一次。风险公告内容至少包括： 

（一）比较分析发行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差异及该差异对

估值的影响；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

在的差异。 

（二）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，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

性，理性作出投资决策。 

发行人应依据《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》确定所属行业，并

选取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参

考依据。 



三、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将对网下报价投资者的报

价过程进行抽查。发现网下报价投资者不具备定价能力，或没有

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、未能审慎报价的，中国证券业协

会应将其列入黑名单并定期公布，禁止参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

网下询价。主承销商允许不符合其事先公布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参

与询价和配售的，中国证监会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 

 


